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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 年 12 月 3 日，为满足公司淳化 80MW 风电场建设的资金需求，确保项

目的顺利推进，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项

目公司淳化中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长沙东塘支行签订《固定资产

借款合同》：以公司和全资项目公司淳化中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为借款人向中国

工商银行长沙东塘支行申请人民币 2.8亿元项目借款。 

一、 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东塘支行 

借款人：淳化中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借款用途：用于陕西省咸阳市淳化 80MW 风电场建设 

借款期限：15年 

借款金额：2.8 亿元人民币 

借款利率：以定价基准加浮动点数确定，其中定价基准为每笔借款合同生效

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浮动点数为加 25个基点（一个基点为 0.01%） 

担保：以陕西省咸阳市淳化 80MW风电场项目电费收入作质押 

二、 审批程序 

2020年 4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

司申请贷款及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和其他授信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包括所有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20亿元人民

币的信贷业务额度，期限自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授信总额度内予以调整各金融机构对公



司以及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额度，办理公司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包括

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抵押、融资等）及借款事宜。 

截止至本公告日，公司和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所使用的信贷业务额度未超过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信贷业务总额度。 

三、 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项目借款是为了解决公司淳化 80MW 风电场建设的资金需求，有利于该

项目的正常推进。新增项目借款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公司还本付息的压力，影响公

司财务成本，但是项目融资将有效增加现金流入，有利于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

对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产生正面影响。公司也将通过不断提升盈利能力，不断优化

资产负债结构，有效防范偿债履约风险，本次项目借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四、 备查文件：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2月 4日                     


